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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與危險廢物處理業務相關的戰略合作協議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與廣州市環境保護局下屬的企業廣州市環境保護技術設備公

司（「廣州環保」）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以雙方資質經營範圍內合作開展廣州周邊地區的危險

廢物收集、貯存及處理業務。

廣州環保為廣州地區一家具有環保設施運營服務、危險廢物收集、貯存、處理等資質的企

業，負責廣州市環境保護局下屬的廣州市廢棄物安全處置中心項目運營、管理、維護和開

發建設工作，擁有類別較齊全的收集、貯存、調配及處理處置資質（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填

埋處置及物化處理的類別），處理能力位居廣州市前列。

董事會認為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將對本集團於危險廢物處理之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包括危

險廢物處置類別數目將由 22個增加至 35個，處理方法及方式亦隨之增加（包括收集、貯

存、處理、焚燒、物化及填埋），令終端處理更加全面。本集團預期藉著合作關係令資源整

合以開展廣州市及廣州市以外周邊地區的危險廢物處理業務，致使本集團於危險廢物處理

業務的市場份額得以擴大，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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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巿規則，上述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事宜不會構成本公司之須

予公佈的交易。

承董事會命

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湛滔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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